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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擁有學位頒授權的本地院校設立的  
配對補助金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當

局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資助院校及其他院校設

立配對補助金計劃提出的關注範疇。  
 
 
背景  
 
2.  2002年11月，政府當局接納教資會在《高等教育檢討》中

提出的建議，認為應增強各院校籌募經費的能力，從而為高等教

育開拓不同類型的經費來源。政府當局亦同意考慮使用配對補助

金及其他鼓勵方法，加強社會上對投資於教育的捐獻文化。  
 
第一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3.  為落實配對補助金的理念，政府當局於 2003年 7月推行第

一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下稱 "第一輪計劃 ")，向教資會資助院校發放

最高達 10億元的補助金額，以配對形式補助該等院校所籌得的私

人捐款。同時，政府當局把免稅捐款的上限，由應評稅收入或利

潤的 10%提高至 25%，以鼓勵公眾捐款予教育機構及其他慈善機

構。在第一輪計劃下，政府當局就各院校在截至 2004年6月30日的

一年內所收到的私人捐款，按等額形式 (即 1：1配對比率 )發放補助

金。該計劃的基本原則是配對補助金和相應的私人捐款均須用於

教資會經常補助金資助範圍內的活動，不得用於院校自資的活動

或用作興建校舍。為了讓規模較小／歷史較短的院校享有獲發補

助金的公平機會，教資會在該計劃開始接受申請後的首 6個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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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院校預留 2,000萬元保證 "最低款額 "作配對。任何超過這個款

額的補助金申請，均按先到先得的原則處理，而每所院校可獲發

放的配對補助金款額則以 1億 5,000萬元為 "上限 "。在首 6個月完結

時，保證款額下若有款額尚未被有關院校申請配對，有關款額將

會公開讓各院校以先到先得的原則申請。  
 
4.  第一輪計劃分兩期推行，補助金的累積 "最低款額 "及 "上
限 "分別為 4,500萬元及 2億 5,000萬元。第一輪計劃於 2004年 6月結

束時，8所院校合共籌得近 13億元私人捐款，並獲政府提供 10億元

配對補助金。  
 
第二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5.  鑒於第一輪計劃反應非常熱烈，政府當局開立另外 10億元

的財政承擔額，並於 2005年 8月推出第二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下稱

"第二輪計劃 ")。第二輪計劃採用與第一輪計劃相同的基本原則，

但放寬了若干限制，以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以及協助院校進行

校園發展計劃。在第二輪計劃下，院校可運用配對補助金向優秀

的非本地學生頒發獎學金。院校可就興建校內建築物的私人捐款

申請配對補助金，但配對補助金必須用於教資會經常補助金資助

範圍內的活動或用以提供獎學金。與第一輪計劃的安排相若，第

二輪計劃為每所院校預留一筆 "最低款額 "(即 4,500萬元 )及設定 "上
限 "(即2億 5,000萬元 )。"最低款額 "以下的補助金以每 1元補助 1元的

方式發放，而超過 "最低款額 "的補助金則以每 2元補助1元的方式發

放，即每 2元私人捐款獲 1元政府配對補助金。第二輪計劃於 2006年
2月底結束時， 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合共籌得接近 19億元的私人捐

款，而政府提供的 10億元配對補助金亦悉數發放給各院校。  
 
第三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6.  鑒於第一及第二輪計劃取得成功，政府當局再開立 10億元

的財政承擔額，並於 2006年 6月推出第三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下稱

"第三輪計劃 ")，以支持各院校這方面的工作，並繼續促進透過首

兩輪配對補助金計劃在香港社會建立的捐獻文化。第三輪計劃採

用與第二輪計劃相同的基本原則，並實施適用於第二輪計劃的放

寬限制措施。第三輪計劃於 2007年 3月 15日結束時， 8所教資會資

助院校合共籌得約 16億元私人捐款，並獲政府提供 9億元配對補助

金。  
 
第四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7.  鑒於之前各輪配對補助金計劃的成果令人鼓舞，政府當局

再撥款 10億元，於 2008年 1月推出第四輪配對補助金計劃 (下稱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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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輪計劃 ")。第四輪計劃涵蓋教資會資助院校及兩所本地自資大

學，即香港公開大學 (下稱 "公開大學 ")及香港樹仁大學 (下稱 "樹仁

大學 ")，該兩所大學均開辦經本地評審的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  
 
8.  就教資會資助院校而言，第四輪計劃採用與第三輪計劃相

同的基本原則。由於公開大學及樹仁大學為自資大學，並無接受

教資會經常撥款，因此，當局採用了不同的準則。根據有關準則，

該兩所大學所籌得的私人捐款，如作以下用途，可獲得配對補助

金  ⎯⎯  
 

(a) 資助經本地評審的自資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  
 
(b) 頒發獎學金予優秀學生；及  
 
(c) 資助基本工程項目。  

 
獲發放的配對補助金亦可用於上述範疇，以期為該兩所大學提供

額外資源，支援它們在提供優質大專教育方面的工作。  
 
9.  各院校已在該 4輪配對補助金計劃下獲取約 108億元的額

外資源，當中包括 39億元政府配對補助金和 69億元私人捐款。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10.  政府當局每次提交有關上述 4輪配對補助金計劃的建議予

財務委員會審議前，有關配對補助金計劃均先經事務委員會討

論。委員贊成當局推行上述 4輪計劃，為高等教育開拓不同類型的

經費來源。儘管如此，他們曾就多項事宜提出關注，有關商議過

程綜述於下文各段。  
 
配對補助金的分配  
 
11.  委員關注到，雖然政府當局已就配對補助金設定 "上限 "
及 "最低款額 "，但歷史悠久、校譽昭著的院校，比歷史較短的院校

較有能力籌得捐款。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確保配對補助金能公平分

配予各所院校。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向規模較小及歷史較短

的院校撥出金額較高的配對補助金。  
 
12.  政府當局認為，籌募經費的能力與院校的規模和歷史長短

沒有關係。政府當局指出，按其經常補助金的比例計算，規模較

小及歷史較短的嶺南大學能夠比其他院校籌得更多捐款。如果未

能籌得捐款的院校獲得優待，此做法實有欠公平。政府當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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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各院校的相對籌款表現及規模較小／較新的院校的需要後，已

把該計劃的 "上限 "及 "最低款額 "水平，分別調升至 2億 5,000萬元及

4,500萬元。作出調整旨在鼓勵院校加倍努力籌款，並進一步保證

規模較小的院校可從該等計劃中取得的補助金款額。整體而言，

各院校滿意配對補助金計劃的安排。  
 
13.  第三輪計劃的申請期為 8個月，至 2007年2月底截止。委員

曾要求政府當局延長申請期限，讓規模較小及歷史較短的院校可

在指定時間內籌得足夠私人捐款，以達致配對補助金的保證最低

金額。  
 
14.  政府當局解釋，為第三輪計劃預留的撥款，是當時的教育

統籌局局長從 2006-2007財政年度的營運開支封套中節省所得的

款項。如把第三輪計劃延長至 2006-2007財政年度之後，當局便須

為此而在 2007-2008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預留款項。政府當局認

為，若為此預留資源，便有違審慎理財的原則，做法並不恰當。

政府當局進而表示，在第二輪計劃下，歷史較短及規模較小的院

校 (例如香港科技大學 )在籌募私人捐款作配對方面相當成功，而大

部分院校都能夠在期限前籌得私人捐款。  
 
15.  有關第四輪計劃，由於公開大學和樹仁大學均為自資大

學，而且成立歷史相對較短，委員曾要求政府當局確保這兩所大

學享有平等機會，並按相同的運作條款及條件獲得配對補助金。  
 
16.  政府當局強調，當局曾諮詢 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公開大

學及樹仁大學，而各所院校均同意第四輪計劃的條款及條件。教

資會將於第四輪計劃開始接受申請後的首 12個月，為每所院校預

留 4,500萬元，確保每所院校只要籌募到足夠的私人捐款，均最少

可獲取這個款額的補助金，藉以協助因規模較小及歷史較短而籌

募經費能力較低的院校，使它們獲分配合理數額的補助金。為進

一步協助公開大學及樹仁大學，政府當局提出了不同的準則，以

配合該兩所大學的需要。舉例而言，該兩所大學所獲發放的配對

補助金，可用於資助基本工程項目，但 8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只可將

配對補助金用於教資會經常補助金資助範圍內的活動，或用以為

非本地學生提供獎學金。   
 
配對補助金的涵蓋範圍  
 
17.  委員雖然歡迎當局將第四輪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

括公開大學及樹仁大學，但他們建議當局將該計劃的涵蓋範圍再

進一步擴大，以包括由教資會資助院校開辦的自負盈虧副學位課

程，而無須修訂該計劃的運作條款和條件及政府在該計劃下發放

的補助金總額。委員認為，如能擴大該計劃的涵蓋範圍至上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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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便可推動各院校積極為副學位教育籌募私人捐款。若副學位

教育的私人捐款也可獲配對政府補助金，有助解決與副學位教育

有關的很多問題，亦有助提升副學位教育的地位。  
 
18.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已就第四輪計劃的涵蓋範圍與8所
教資會資助院校、公開大學及樹仁大學磋商。部分院校可能已就

準捐贈者的捐款的指定用途作出口頭承諾，而這些用途可能並不

包括副學位課程。由於該建議涉及到政策方面的影響，政府當局

必須從長計議。政府當局在向財務委員會提交的建議中，並沒有

修訂第四輪計劃的涵蓋範圍。  
 
配對補助金的用途  
 
19.  委員曾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當局採取甚麼措施，以增

加院校使用配對補助金及私人捐款的問責性與透明度。委員認為

有需要規定院校訂立籌募及使用私人捐款的政策及程序，並應讓

公眾查閱這些政策及程序。  
 
20.  政府當局表示，教資會資助院校享有高度自主權，可在其

經常補助金資助範圍內使用私人捐款。然而，院校使用公帑，須

向政府當局及教資會問責；使用私人捐款，則須對捐款人問責。

教資會有為私人捐款的配對定下規則和原則。院校須把補助金用

於教資會經常補助金資助範圍內的活動或用以提供獎學金。教資

會統籌院校披露捐款詳情，以及私人捐款和政府配對補助金預計

用途的事宜。院校會在其周年帳目內，公開已獲發政府配對補助

金的私人捐款金額及用途。此外，政府配對補助金的使用須接受

審計，審計人員須向教資會確定有關院校已符合批撥補助金的條

件。  
 
21.  委員關注到，當局放寬限制，容許院校將配對補助金用於

頒發獎學金予優秀的非本地學生，會否影響優秀的本地學生獲頒

發的獎學金。有委員建議，應為頒發給非本地學生的獎學金設定

限額。  
 
22.  政府當局表示，教資會資助院校取錄非本地學生的人數，

不得高於公帑資助學額總數的 10%1。獲頒發由私人捐款或配對補

助金資助的獎學金的非本地學生人數，亦包括在上述限額內。為

優秀的非本地學生頒發的獎學金，過往由香港賽馬會贊助。當局

放寬使用配對補助金的限制後，教資會資助院校可酌情頒發獎學

金予優秀的非本地學生。  

                                                 
1 自 2007年 10月起，非本地學生修讀公帑資助副學位、學位和研究院修課課程的限

額，已由這些課程的核准學額指標的 10%，分階段增加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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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補助金計劃的長遠政策  
 
23.   委員對配對補助金計劃的未來發展表示關注。他們要求政

府當局考慮向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經常性質的配對補助金。委員

並建議政府提高免稅捐款的上限，以鼓勵更多私人捐款。  
 
24.  政府當局解釋，將配對補助金計劃變為經常性質的計劃，

等同於增加為教資會界別提供的經常補助金，因此，當局應在研

究教育政策範疇 (尤其是教資會界別 )的整體資源分配時，就此問題

作周詳的全盤考慮。  
 
25.  至於委員建議提高免稅捐款的上限，以鼓勵私人捐款，政

府當局表示，財政司司長已在 2003-2004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把

利得稅和薪俸稅之下的慈善捐款扣稅上限，由應評稅收入或利潤

的 10%提高至 25%。自提高慈善捐款扣稅上限後，申請最高扣稅額

的薪俸稅及利得稅納稅人的百分比，由 2002-2003評稅年度的 5%及

12.6%，分別減少至 2003-2004評稅年度的 0.2%及 5.8%。政府當局

認為，再進一步提高慈善捐款扣稅上限，對鼓勵私人捐款的作用

不大，但當局仍會不時檢討有關情況。  
 
 
最新發展  
 
26.  鑒於配對補助金計劃成績斐然，財政司司長在 2010-2011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 10億元，推行第五輪配對補助金計

劃。第五輪計劃將會首次涵蓋全部 12所擁有學位頒授權的院校，

以推動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  
 
 
有關文件  
  
27.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有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4月 7日  



 

附錄  
 

 
有關"為擁有學位頒授權的本地院校設立的配對補助金計劃" 

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9.5.2003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財務委員會  13.6.2003 會議紀要  
FCR(2003-04)22  
FC140/02-03  
 

教育事務委員會  9.12.2003 
(議程項目 II)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15.6.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3至54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6.2005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CB(2)2215/04-05(01)(只備英文本 ) 
 

財務委員會  8.7.2005 會議紀要  
FCR(2005-06)26 
FC116/04-05 
CB(2)795/05-06(01) 
 

財務委員會  14.3.2006 政府當局就初步問題的書面答覆

(答覆編號EMB146、EMB148、
EMB161、EMB167、EMB171、
EMB176及EMB182) 
 

教育事務委員會  8.5.2006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2382/05-06(01) 
 

財務委員會  26.5.2006 會議紀要  
FCR(2006-07)12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305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5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fc/fc/minutes/fc0306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fc/fc/papers/f03-2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fc/fc/papers/fc14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312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2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papers/ed0109cb2-79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506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6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panels/ed/papers/edcb2-2215-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fc/fc/minutes/fc0507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fc/fc/papers/f05-2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fc/fc/papers/fc11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papers/ed0508cb2-238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05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5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fc/fc/w_q/em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fc/fc/minutes/fc0605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fc/fc/papers/f06-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5ti-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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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財務委員會  20.3.2007 政府當局就初步問題的書面答覆

(答覆編號EMB015、EMB200及
EMB215)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11.2007 
(議程項目VI) 
 

會議紀要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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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11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1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fc/fc/w_q/emb-c.pdf

